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川建勘设科函〔 〕 号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认真贯彻落实
《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：

为切实加强我省建设工程抗震管理，提高建设工程抗震防

灾能力，现就贯彻落实《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充分认识贯彻施行《条例》的重要性

《条例》是建设工程抗震管理领域的一部专门行政法规，

是长期以来对我国建设工程抗震防灾实际工作的科学总结，是

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更好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部重要立

法成果，对于提升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水平和抵御地震灾害能力

具有重大意义。各地要充分认识《条例》在提高建设工程抗震

防灾能力、降低地震灾害风险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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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性，增强风险意识，绷紧地震风险防控这根弦，认真组

织做好《条例》的学习、宣传、贯彻实施各项工作。

二、严格落实《条例》各项规定

（一）严格落实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。新建、扩建、改建

建设工程应当符合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。对高烈度设防地区、

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重大建设工程等应当编制抗震设防专

篇。对高烈度设防地区、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新建学校、幼

儿园、医院等八类建筑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用隔震减震

等技术，保证发生本区域设防地震时能够满足正常使用要求。

严格落实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、房屋建筑和市

政基础设施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工作，严格执行施工图设计审查

制度，确保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全面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依法实行抗震性能鉴定制度。对已建成的重大建设

工程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，具有重大历史、科

学、艺术价值或重要纪念意义的建设工程，学校、医院等人员

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和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的建设工程，要

依法实行建设工程抗震性能鉴定制度。根据抗震性能鉴定结果

需要进行抗震加固且具有加固价值的，所有权人应当进行抗震

加固，抗震加固时间、后续使用年限等信息应当公示。

（三）加强重点监视防御区建设工程监管。各方建设主体

不得违反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有关规定。建设单位应对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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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勘察、设计和施工全过程负责，在项目建设初期，及时向

当地防震减灾工作主管部门咨询相关政策，明确工程是否位于

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。

（四）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。对抗震性能鉴定未达

到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的农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工

程抗震加固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。实施农村危房改造、移民搬

迁、灾后恢复重建等，应当保证建设工程达到抗震设防强制性

标准。编制、发放适合农村的实用抗震技术图集，并加强指导

服务、技术培训、示范引导提高农村建设工程抗震性能。

三、强化保障措施与监督管理

（一）建立抗震管理工作机制。提请当地人民政府将建设

工程抗震管理相关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建

立建设工程抗震管理工作机制，制定建设工程抗震新技术推广

目录，落实建设工程抗震调查制度，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

城市抗震防灾规划。

（二）完善监管机制。落实各方建设主体抗震责任，加强

对建设单位和勘察、设计、施工等单位及从业人员落实抗震设

防强制性标准情况的监督管理。

（三）提高抗震管理水平。建立完善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数

据信息库，利用信息化手段，提高抗震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建立

建设工程抗震的责任企业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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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大宣传力度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建设工程抗震

知识宣传普及，提高社会公众抗震防灾意识，完善多元主体参

与机制，提高社会公众对建设工程抗震管理制度知悉程度，促

进法律制度落实到位。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年 月 日


